二级运动员审批流程图







                                          否
               是



是

否


申请人提出申请（书面）








提交材料：1.《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一式两份；2.成绩证明，包括比赛秩序册、成绩册、获奖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1份）；3.同底版电子（30K）和纸质两寸照片各一张；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材料初审和受理


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和受理工作（7个工作日）。


市体育局竞体训练科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和受理工作（1个工作日）。








在宝鸡市体育局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





不予许可的，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





是否需要退回





领导审批


分管领导对符合条件和标准的，签署予以批准意见，报局领导批签（5个工作日）。














材料是否齐全





审查


市体育局竞体训练科审核材料，提出审核意见（15个工作日）。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7个工作日内退回补正，并一次性告知。





办证


局领导做出予以批准的决定后，以文件形式印发相关单位，并制作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6个月）。





获得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的运动员本人或监护人带上运动员及监护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市体育局竞体科领取。











